
法学院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细则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是学校育人的重要环节，是学校的一项基本制度，为更好

地落实学校关于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有关精神，全面推进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

根据《吉林大学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并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

细则，以便操作。 

一、综合素质评价机构 

（1）学院领导小组 

由学院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任组长，各年级辅导员任组员，负责

学院整体综合素质测评的组织、开展和协调工作。 

（2）年级审核小组 

由年级辅导员及学生代表组成，负责本年级综合素质评价申报材料的复

审工作。 

（3）班级工作小组 

由班委会成员、团支部成员共同组成，在本年级辅导员指导下，组织实

施本班综合素质评价的组评及申报材料的初审工作。 

二、工作程序 

1、成立学院综合素质评价领导小组、年级审核小组、班级工作小组； 

2、召开年级综合素质评价小组成员培训会； 

3、学生在网上进行自评、组评打分； 

4、学生根据加分指标自行申报，班级工作小组进行初审； 

5、年级审核小组对申报材料进行复审； 

6、年级辅导员进行师评打分； 

7、将综合素质评价结果进行公示； 

8、将奖学金获奖情况进行公示。 





六、加分项目 

项目名称 说 明 指  标  内  涵 分值 

学术论文 
（0.1 分） 

必须是在学术刊物上公开

发表的学术论文 

核心期刊第一作者 0.1 
普通期刊第一作者 0.08 
核心期刊第二作者 0.07 
普通期刊第二作者 0.04 
核心期刊第三或第四作者 0.02 
普通期刊第三或第四作者 0.01 

学科竞赛 
（0.1 分） 

具体名称可参考 
活动列表 

国家级竞赛 0.1 
省、市级竞赛 0.09 
校级竞赛 0.08 
院级竞赛一等奖 0.06 
院级竞赛二等奖 0.04 
院级竞赛三等奖 0.02 

科研项目 
（0.1 分） 

同一内容的科研取最高

分，不累计加分 

省、市、部级项目负责人 0.1 
省、市、部级项目参加人 0.08 
校级项目负责人 0.08 
校级项目参加人 0.04 

技能考试 
（0.1 分） 

以取得的最高等级或最佳

成绩计分。 

 

英语六级优秀 0.05 
英语六级通过 0.04 
英语四级优秀 0.03 
计算机程序员级 0.05 
计算机三级 0.04 
计算机二级 0.03 

社会实践 
（0.1 分） 

具体名称见附件，不包括

实习和勤工助学 

获校级以上先进个人，先进小分队成员 0.1 
获校级先进个人，先进小分队成员或优秀实践论文作者 0.08 
获院级先进个人，先进小分队成员 0.06 

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0.1 分） 

具体名称见附件 

十佳大学生、自强自立大学生标兵 0.1 
十佳大学生提名、自强自立大学生 0.1 
获得校级荣誉称号 0.08 
获得院级荣誉称号 0.06 

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 
（0.1 分） 

十佳班级 
十佳班级中的主要学生干部 0.08 
十佳班级中的其他学生干部 0.06 
十佳班级中的成员 0.04 

十佳社团 省级“十佳社团”主要负责人 0.1 
校级“十佳社团”主要负责人 0.08 

文体活动 
（0.1 分） 

一项文体活动取最高分，

不累计加分，具体项目见

附件 

获校级以上奖励 0.1 
获校级一等奖或第 1 名 0.08 
获校级二等奖或第 2、3 名 0.06 
获校级三等奖或第 4、5、6 名 0.04 
获院级一等奖或第 1 名 0.08 
获院级二等奖或第 2、3 名 0.06 
获院级三等奖或第 4、5、6 名 0.04 
积极参加者 0.02 

校运会 

（0.1 分） 

运动员训练 0.08 
集体项目训练（青年长拳、太极拳、大舞、方阵） 0.06 
观众 0.04 

任职情况       

（0.1 分） 

取最高职务，不累计加

分 

校学生组织：部长及以上职务或校级重要社团负责人 0.1 
校学生组织：副部长 0.08 
院学生会主席、团委副书记、生管会主任、通讯社社长 0.1 
院学生会秘书长、生管会秘书长 0.09 
班长、团支书；院学生组织副主席、副主任、副社长 0.08 



院学生组织部长 0.06 
院学生组织副部长 0.04 
班委、团支部其他成员、学生组织部员 0.02 

 

七、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核定 

综合素质测评成绩由学习成绩、综合素质成绩、净加分三部分组成。即综

合素质测评成绩（百分制）=学习成绩（百分制）×79%+综合素质成绩（百分制）

×20%+净加分，其中净加分≤1。 

    1.学习成绩：要求成绩来源于教务处，通过公式算出的加权平均分（百

分制）将作为学习成绩的最终数据。 

2.综合素质成绩：学生的综合素质成绩根据设置的指标获取，满分为 100 分，

其中自评 10 分、组评 50 分、师评 40 分。自评为学生自我评价；组评为以班级

为单位的工作小组对本班学生的评价；师评为辅导员对学生的评价。 

3.净加分：学生根据加分指标进行申报，班级工作小组进行初审，年级审核

小组进行复审，每项指标不超过 0.1 分，加分上限不超过 1 分。 

 

八、本实施办法由学院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